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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未來將持續加強辦理各項罕病醫療補助作業，並適時檢討擴大補助範圍，強化相關機制，使罕

病病人之照護更為完善。 

（一三四）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有關解決失業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

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910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9-340） 

陳委員根德有關解決失業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隨國內外經濟緩步復甦，今（103）年 1-3 月我國平均失業率為 4.05%，較去年同期下降 0.14

個百分點；如就年齡別觀察，仍以 15-24 歲年齡組失業率 12.72%，相對其他年齡組為高，主

要係因青年甫自學校進入職場，面臨工作適應期，且轉換工作頻仍，致失業率較高。惟隨著

年齡增長，工作日趨穩定，失業率便會逐漸降低。 

二、為創造就業機會，提升國人薪資水準及勞動條件，政府致力於經濟基本面改善，對內進行產業

結構優化，對外拓展經貿網絡，積極加入區域經濟整合，擴大經濟利益，加強薪資成長力道

。主要政策重點包括： 

(一)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透過鬆綁現有法令，發揮臺灣經濟活力及產業優勢，並以此為示

範案例，逐步推廣更大程度的自由化與市場化。 

(二)扶植創新創業：結合民間與國際力量，深化新創事業的國際鏈結，建立創新創業群聚，

厚植臺灣未來成長動能。 

(三)改變輸出策略：推動商品與服務輸出並重，並以臺灣優勢強化出口競爭力，使輸出由價

格競爭轉為價值競爭，由創造價值發展為行銷價值。 

(四)推動法制革新：積極推動法規制度改革與國際接軌，營造良好經商及投資環境，並為加

入 TPP 及 RCEP 做好前期準備工作。 

(五)擴大人力資本：推動多元、實務人才培訓計畫。 

（一三五）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掌握全國應入學未入學兒童係人數，

並檢討各縣市強迫入學追蹤處理機制落實情形，儘速修正與改

進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912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9-363） 

邱委員志偉針對「掌握全國應入學未入學兒童係人數，並檢討各縣市強迫入學追蹤處理機制

落實情形，儘速修正與改進」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為避免 8 歲女童未入學憾事再發生，本部於本（103）年 5 月 8 日（星期四）邀集地方政府召

開新生應入學未入學通報機制及個案追蹤檢討會議。會議中再次重申本部一個學生都不能少的決心

，及確認新生未就學通報作業流程，並要求地方政府每季定期回報未入學個案追蹤情形及檢討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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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落實「強迫入學條例」規定之執行，確保兒童受教權益。 

透過前開會議，全面檢視現行新生未入學通報機制，並建立三級防護網如下： 

一、學校： 

(一)如發現有新生未入學情形，應報請鄉（鎮、市、區）強迫入學委員會派員作家庭訪問，

勸告入學。其因家庭清寒或家庭變故而不能入學者，報請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

依社會福利法規或以特別救助方式協助解決其困難。 

(二)定期將新生未入學名單及最新追蹤處理情況函報地方政府教育局（處）。 

(三)如有學生轉出之情形，應通報地方政府教育局（處），並確實追蹤後續入學情形，如有

轉出未轉入者除進行通報外，應發函強迫入學委員會進行協尋。 

(四)各項追蹤工作不得僅以電話進行，凡跨區就讀或至他縣市就讀者，應取得入學學校之在

學證明；經查核為暫緩入學或出境者，亦應取得鑑輔會或移民署之公文文號等相關書面

文件方可註銷列管。 

二、地方政府： 

(一)於每年校長、主任培訓及相關會議中，重申宣導未入學新生通報機制流程並落實各校主

動掌握個案學生動態定期通報。 

(二)強迫入學委員會，應橫向整合教育、警政、社政、戶政與衛生等業務權責機關，落實未

入學新生追蹤及協尋工作。 

(三)個案未入學新生追蹤處理情況，建立列管名冊以供後續追蹤。 

三、中央： 

(一)定期函文各地方政府依據強迫入學條例、強迫入學條例施行細則及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執行強迫入學條例作業要點辦理新生入學。 

(二)定期召開全國個案列管會議，全面追蹤管控未入學學生就學狀況，逐案確實詳查每位學

生情形。 

(三)要求各地方政府將每季個案未入學新生列管名冊及最新追蹤處理情況報本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備查。 

(四)於每年舉辦的全國教育局（處）長會議重申強迫入學相關規定，並將新生未入學追蹤列

管納入本部年度統合視導重點項目。 

(五)整合本部國教署、移民署、警政、社政、戶政、衛生單位建置跨部會平臺，就可能跨縣

市遷移的個案進行全國性的追蹤與協尋。 

四、檢附未入學學生處理流程圖，詳如附件一。 
（所附附件逕行轉送邱委員） 

（一三六）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太陽花學運及大腸花運動所顯現的社

會問題，以及與學生教育相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

照案。 


